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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晋中市2024年全

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全市和市
本级预算草案提请市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审
查，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4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全市财政工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
提质增效”的要求，科学统筹财政资金、全力增
强财政保障能力，持续深化财政改革，严守财政
工作底线，全市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调整情况
2024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经市五届人大

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后，在预算执行中，根据省
财政厅追加、核减指标和各级预算调整情况，经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九次会
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审查批准，全市和市本级预
算作了相应调整。

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为 200.3亿元，受能源市场价格下行、政策性减
收及国有资产盘活等因素影响，榆次区、太谷
区、祁县、介休市、灵石县、昔阳县、和顺县、左权
县、榆社县、晋中开发区按照规定程序调整了全
年预算收支，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
为181.6亿元。因上级补助收入增加、一般债务
转贷收入增加、动用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等因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 460.77
亿元调整为473.55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44亿
元。因上级补助变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增加、动
用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因素，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92.53亿元调整为85.4亿元。

（二）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
2024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9438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81%，同比下降
7.78%。加返还性收入 79265万元、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 195637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84868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698384 万元、调入资金
124622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87856 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1058万元，收入总计
为5366816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4258758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89.93%，同比下降 3.1%。加上解
上级支出127696万元、调出资金74005万元、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14764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82002 万元，支出总计为 4890107 万
元。与收入总计相比，结余476709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
202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4995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56.05%，同比增长 16.12%。
加上级补助收入 119334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70715万元、调入资金76927万元、专项债务转
贷收入568165万元，收入总计为1385092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582440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64.41%，同比增长12.14%。加上解上级
支出22617万元、调出资金117712万元、专项债
务还本支出340365万元，支出总计为1063134万
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321958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
2024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883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39.71%，同比下降
90.49%。加上年结余收入 4150万元，扣除上级
补助收入2158万元、收入总计为10823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 1622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32.62%，同比下降 97.74%。
加调出资金 5851万元，支出总计为 7473万元。
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3350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
2024年，全市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

成1162482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05.76%，同比增
长9.8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1008251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99.99%，同比增长11.75%。

（三）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
2024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1197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3.63%，同比下降
6.41%。加返还性收入 79265万元、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 195637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84868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172768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197617万元、调入资金70679万元、一
般债务转贷收入28786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28480万元，收入总计为3489880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763852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89.44%，同比增长8.33%。加补助
下级支出214268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27696万
元、调出资金 16056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7130万元、债务转贷支出213258万元、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109027万元，支出总计为3399704
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90176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
2024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5030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7.82%，同比增长
49.85%。加上级补助收入 119334万元、下级上
解收入279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55871万元、调
入资金 16056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68165
万元，收入总计为912525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169643
万 元 ，为 调 整 预 算 的 80.09% ，同 比 增 长
66.79%。加补助下级支出 72768 万元、上解上
级支出 22617万元、调出资金 65300万元、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 25000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515018万元，支出总计为870346万元。与收入
总计相比，年终结余42179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
2024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

成 873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54.61%，同比下降
40.09%。扣除上级补助收入 2158万元，收入总
计为6580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11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10%。加补助下级支
出 1190万元，调出资金 5379万元，支出总计为
6580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
2024年，市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完成633087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01.26%，同比
增长2.7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55479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94.82%，同比增长8.35%。

（四）预算执行的几点说明
1.上级补助收入和补助下级情况。2024

年 ，我 市 共 争 取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上 级 补 助
2320510万元，同比下降 3.55%。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共补助县级2142685万元，同比下降2%。

2.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
2024年，我市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安排的方
面有：节能环保67637万元、农林水63233万元、
住房保障 2973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25502万元等。

3.市本级“三公”经费情况。2024年市本级
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执行 1506.88万
元，为年初预算的 68.58%，实现了“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双控”管理目标。

4.市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情况。
2024 年市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上年结余
14374万元；本年收入 11489万元，主要是榆次
一中等 3 所高中、晋中卫校等 4 所中等职业学
校、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等 2 所高校上缴学费
9546万元、住宿费 1191万元，晋中市教育局上
缴考试费750万元；本年支出14479万元，其中：
普通教育支出811万元，职业教育支出12423万
元，教育管理事务支出1232万元。

5.市本级预备费动用情况。2024年市级预
备费预算 10000 万元，实际动用 4072.96 万元。
其余 5297.04万元未安排支出，已收回市财政，
平衡年底决算。

6.政府债务情况。截至 2024年底，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为 5992551 万元，同比增长 9.93%，
增加 54133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835473万
元，增加 155869万元；专项债务 3157078万元，
增加385465万元。

截至 2024 年底，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1547724 万元，同比增长 6.95%，增加 100615 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781250万元，增加47468万
元；专项债务766474万元，增加53147万元。

2024年，一般债券在优先保障乡村振兴、科教
文卫、城市建设等重大战略前提下，综合考虑财力
状况、债务风险等因素进行分配，重点支持基础
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专项债券优先保
障“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为我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7.开发区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2024年，
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6523万元，为
调整预算数的 100.79%，同比下降 46.84%。加
返还性收入 644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447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395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3833万元、调入资金395万元、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 371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1000万元，收入总计为 195156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执行115521万元，为调整预算数
的 99.15%，同比下降 55.78%。加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818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5471万元、
调出资金395万元、本级债务还本支出34600万
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988万元。

2024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7167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 51.24%，同比下降
39.02%。加上级补助收入 640 万元、上年结余
收入3426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3000万元、
调入资金 395 万元，收入总计为 114628 万元。
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58660万元，
为调整预算数的 93.21%，同比下降 38.07%。加
调出资金395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51300万
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4273万元。

（五）市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有关决议落实
情况

2024年，全市财政工作严格执行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决定，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强化财政担当、发挥财政职
能、展现财政作为，全力保障全市重大项目、重
要工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为推动我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狠抓收支管理，切实保障财政稳定运行。
认真做好财政运行分析研判，加强市县联动和
部门协同，多措并举积极组织收入。全市全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79.44亿元，收入
总量在全省排第七位，同比增幅排第七位。同
时，把争取资金工作作为增加地方可用财力的
有力抓手，以更大力度争取财力性转移支付、共
同财权事权和专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限额。
把严把紧支出关口，坚决落实习惯过紧日子的
要求，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严控一般
性支出，强化市本级“三公”经费管理。坚持有
保有压、应保尽保，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
2024 年，全市民生支出执行 345.79 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1.19%。

坚持人民至上，全力保障基础民生需求。
统筹3.32亿元一般债券资金保障乡村振兴领域
项目建设，支持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继续提高
全市城乡居民医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
助标准，全面落实全市城乡居民低保、残疾人

“两补”等提标政策，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着力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全市教育支出 64.61亿元，
同比增长 4.3%，增速在全省位居前列。拨付就

业资金 1.32亿元，重点支持建立基层就业社保
服务点；下达高龄津贴补助资金 2047万元、托
育机构补助资金 248.05万元，保障“一老一幼”
普惠补贴全覆盖；拨付补助资金 2950.46万元，
推动实施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福工程，确保
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积极统筹资源，主动落实积极的财政政
策。拨付中央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
10216 万元、市级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奖补资金
3788万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争取
中央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5984.73万元，下达

“煤改电”设备市级补贴198.32万元，支持推进能
源革命。严格执行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及
延续性优惠政策，统筹省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8230.62万元，兑现“小升规”“专精特新”“规范化
股改”等奖励政策，扶持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积
极争取、及时下达各类“两新”资金3.43亿元，推
进交通、商务领域以旧换新和制造业、农机领域
设备更新。全力保障生态环境治理资金需求，争
取各类中央、省级专款6.2亿元、安排环保监测能
力提升资金865万元，支持实施“一泓清水入黄
河”、山西中部城市群散煤清零等重大工程。

持续深化改革，推动财政治理能力提升。
研究制定《进一步推进市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
作实施方案》，理顺市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完
善《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在
市级预算部门实现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
全覆盖，有力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增量扩面、
提质增效。准确把握财会监督工作新要求、新任
务，扎实开展“市级重点项目资金自查核查”“会计
监督检查”等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强
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制定《市级云公物仓管理
暂行办法》《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
法》《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监管权责事
项清单》，持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能。

树牢底线思维，积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
险。进一步完善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实施方
案，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机制，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责任实、措施硬。紧抓政策机遇，积
极争取专项置换债券用于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有力压降隐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合理分配债务限额，严格规
范举债程序，坚决制止各类违法违规举债行
为。持续加强举债责任意识和偿还意识，通过
足额安排预算资金、发行再融资债券等方式，确
保全市法定债务按时还本付息。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财政运行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
在：财政收入组织难度加大、收支平衡压力较
大；预算编制科学性和执行规范性还有待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还需加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还
需进一步提升等方面。下一步，要客观全面分
析当前财政运行面临的形势，扛牢财政工作的
职责使命，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
转型贡献财政力量。

二、2025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

根据全省2025年预算编制精神，综合考虑
全市财政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2025年全市预
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全
国、全省财政工作会部署，锚定市委“156”战略
举措，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强化财政
资源和预算统筹，保障财政平稳运行，全力服务
高质量发展。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快财政支
出进度，保障重大领域资金需求，兜牢兜紧基层
“三保”底线，保障改善民生事业，严肃各项财经
纪律，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稳定预期、激发活力，
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晋中篇章贡献力量。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收入预算安排，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确保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亿元，比上年

执行数增长 2%。加返还性收入 79265万元、一
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628418 万元、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91184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76708万元、
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收入 1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96286万元、调入资金9193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24100 万元，收入总
计为4435155万元。

（2）支出预算安排，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
日子的要求，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强
化财力统筹，集中财力保战略保民生。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91126万元，为上年
预算的94.97%。加上解上级支出98107万元、一般
债务还本支出45922万元，支出总计为4435155万
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亿元，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2%。加返还性收入79265万元、一般性
转移支付收入162841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1184万元、下级上解收入141839万元、上年结余
收入90176万元、调入资金10000万元、一般债务
转贷收入1241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9027万元，收入总计为2694009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675万元，为
上年预算的 100.25%。加上解上级支出 98107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1578015万元、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11715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支出57497万
元，支出总计为 2694009 万元。和收入总计相

比，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2025年，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

预算为2197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0.278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1.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1466万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长3.29%。加上级补助收入1868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321958万元、专项债务转贷
收入371473万元，收入总计为1073579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07206万元，为
上年预算的 105.45%。加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66373 万元，支出总计为 1073579 万元。和收
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亿元，比上

年执行数下降 40.12%。加上级补助收入 1868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2179万元、专项债务转贷
收入371473万元，收入总计为522334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91918万元，
为上年预算的125.69%。加补助下级支出14710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170979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44727万元，支出总计为522334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9630万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长122.29%。加上级补助收入1379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3350万元，收入总计为24359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3975万元，
为上年预算的94.75%。加调出资金9193万元、转
移性支出1191万元，支出总计为24359万元。

2.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亿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长 14.44%。加上级补助收入
1379万元，收入总计为 11379万元。市本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88万元，为上年预算的
99.47%。加补助下级支出 1191万元、调出资金
10000万元，支出总计为11379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1.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234051 万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6.16%；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1131996万元，为上年预算的112.26%。

2.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64092 万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4.9%；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638182万元，为上年预算的109.08%。

需要说明的是，县级预算由县级人民政府
编制，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目前尚在汇总
中，本报告中全市预算草案为市级代编预算。

（五）政府债务情况
1.全市提前下达新增政府债务限额规模
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2025 年用于置换存量

隐性债务政府债务限额153673万元，全部为专
项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下达我
市 2025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341900万
元，按举借方式分，用于发行政府债券 317261
万元，用于承接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借款
24639 万元。按债务类型分，一般债务限额
1241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17800万元。

2.提前下达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方案
省财政厅下达我市的 2025 年用于置换存

量隐性债务政府债务限额153673万元，已明确
分配省直管县介休市 15267 万元，剩余 138406
万元根据市本级及各县（区）存量隐性债务化解
需求进行分配，拟分配市本级35955万元，县级
102451万元。

提前下达我市的 124100 万元新增政府一
般债务限额，省财政厅明确分配政府债务外贷
项目 24639万元、体制型省直管县介休市 7400
万元，剩余 92061万元我市可自主分配。遵循
中央、省政策精神，按照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的安
排部署，在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要求的基础上，以
促进发展为导向，以防范风险为底线，拟补齐
2023年“三个一号旅游公路”14958万元。拟分
配 1000万元用于低级别文物保护，剩余 76103
万元拟分配市本级66603万元，县级9500万元。

提前下达我市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217800万元，省财政厅明确分配介休市19200万
元，晋中开发区161万元，剩余198439万元我市可
自主分配。拟分配榆次区32900万元，和顺县1000
万元，用于符合绿色通道发行条件的债券项目，剩
余164539万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暂留市本级。

3.市本级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使用方案
市本级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政府债务限额

35955万元，拟全部用于置换市本级存量隐性债务。
市本级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66603 万

元，拟分配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27000万元，
晋中市留置中心建设项目 18500万元，学校建
设项目11453万元，医院建设项目6620万元，其
他重点建设项目3030万元。

4.2024 年及以前年度市本级政府债务资
金安排项目的调整方案

拟对一般债券项目实施中结余的债券资金
以及暂未开工项目的债券资金予以调减，调出
的资金安排用于市城区城建重点工程建设。

拟调减 2024 年一般债券安排的农谷乡村
振兴项目资金1300万元，大气水污染防治项目
272万元；调减 2023年一般债券安排的城市路
网建设项目1505万元，迎宾东街方园城市绿化
工程 328万元，市直学校设备采购及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136.72万元；调减2022年一般债
券安排的智慧校园实验区项目 128.43万元，市
涧河、白龙河、黑河、泉子河和河口河河道治理

工程364.21万元。以上共计调减2024年及以前
年度一般债券资金4034.36万元，用于市政道路
建设项目4030万元，学校建设项目4.36万元。

（六）开发区预算情况
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000 万元，比

上年调整预算数下降 1.52%。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加返还性收入644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
入2533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094万元，上
年结余收入 988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万元，收入总计为113858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73694万元，比上年调整预算数下降
34.29%。加上解上级支出37314万元、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2850万元，支出总计为113858万元。

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1546 万元，
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26.91%。加新增专项债券
资金16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273万元，收入总
计为 8598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598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21.62%。

三、2025年财政工作安排

2025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全市财政工作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全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一）在“收支”两端发力，夯实财政稳定运
行基础。一是全力以赴抓收入。要继续加强财
政运行分析研判和收入组织工作，强化各职能
部门间的协调联动，针对性制定增收措施。进
一步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工作力度，为完成全年
财政收入目标提供支撑。二是千方百计稳支
出。要足额保障“三保”支出，加强库款管理和
调度，坚决兜牢兜实“三保”底线。落实党政机关
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
出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积极主动
争资金。要精准及时对接好中央和省各项增量
政策，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投入我市，扩充市县
财力。同时，要加快资金拨付，强化资金监管，提
升资金绩效，为进一步争取上级资金创造条件。

（二）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和保障民生。一
是不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要继续提高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保障人口发展和公
共卫生投入，扎牢扎实社会保障网。二是支持
教育强市建设。要确保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投入“两个只增不减”，进一步完善教育资助体
系，统筹一般债券资金支持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三是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发
展。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推动
公共文化场馆持续免费开放。做好文物保护事
业资金保障，统筹一般债券支持低级别文物保
护。四是支持办好民生实事。要继续统筹财
力，全力支持办好城镇社区养老工程、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救助、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免费送戏
下乡等民生实事，重点支持做好就业工作，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发挥财政职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
展。一是支持好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工作。要
继续争取上级“两新”资金，优化资金拨付流程，
撬动更多大宗消费。要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建
设年”行动，推动各类资金和项目尽快落地，助
力扩大有效投资。二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培育。
要统筹用好各类专项资金和奖补资金，支持“专
精特新”企业和特色产业做大做优，培育重点产
业链和特色专业镇，加快数字产业布局和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增添动
力。三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强化财政资源
统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保障城市运转类项目
高效运转，积极推进路网畅通工程，拓展城市发
展格局。足额安排市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支
持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提升重点任务落实，着力
推动均衡发展。四是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深
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一泓清水入黄
河”的各项部署，保障环境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
度，助力打造美丽晋中样本。要管好用好上级
专项资金，支持能源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发展，
积极推动绿色能源革命。

（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防范政府债务风
险。一是守住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底线。要加强
对政府债务事前源头管控、事中动态监测、事后
专项督导的全过程监控。将不新增政府隐性债
务作为“铁的纪律”，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行为。二是进一步压实政府债务化解责任。
要抓好我市化债方案落实执行，扎实做好组织
实施和督促监测，按期偿还到期法定债务本息，
最大限度用好置换债券化债政策，确保全市债
务风险安全可控。三是强化专项债券资金管
理。要做好专项债券项目谋划申报工作，争取
更多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确
保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高效性。

（五）加速推进改革，提升财政管理质效。
一是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学习先进地
区经验，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推动构建有保
有压、突出重点、统筹有力、讲求绩效的预算管
理机制，推动财政资金使用更加科学、精准、高
效。二是统筹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要持续推进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落实市属国有企业和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机制，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进一步提升财
政的保障能力。三是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
作。要建立健全财会监督制度体系，既发现和
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也对资金使用进行追踪问
效，通过“举一反三”全面加强财政基础管理，提
升财会监督的深度和广度。

各位代表，做好 2025 年财政工作使命光
荣、任务艰巨。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市委的
决策部署要求，增强信心、奋发有为、真抓实干、
共克时艰，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动财政工
作开创新局面，为努力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于晋中市2024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5 年 全 市 和 市 本 级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 2025年2月26日在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晋中市财政局局长 陈小强


